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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2          证券简称：*ST三盛        公告编号：2024-050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出具审计报告、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

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的可能，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10.3.10第（四）项股票交易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教育”或“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2024年4月27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

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

审计进展情况”，公司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本次披露

为变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后的第二次公告。现将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

审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2022年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审众环”）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3)2200034号）。

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23

年4月28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述事项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商誉减值、持续经营、其他应收款的商

业实质及可收回性、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逐步消除上述

事项的影响。 

2024年2月27日公司就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与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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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普通合伙）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2024年3月20日公司与深圳旭泰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解除协议》。 

2024年3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深

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拟解聘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北京兴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拟聘请北京兴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聘用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条件是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解聘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2024年3月29日公司与北京兴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签订《审计业

务约定书》，约定：本约定书自双方签订之日成立，自就甲方聘任乙方事项经甲

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告之日起生效。 

公司关注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发给公司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兴荣华

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审计监管书面约谈函”，提

示公司存在较高审计风险，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说明新承接的上市公司客户2023

年年报审计开展情况，同时，公司关注到中注协于2024年3月21日发布了《中注

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临近年报披露日承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防范》，具

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24年4月3日披露的《关于拟聘会计师事务所收到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审计监管书面约谈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 

2024年4月11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解聘深

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解聘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北京兴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聘请北京兴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

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二、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3 

 

2024年4月12日北京兴荣华致函本公司：我所已按照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

书》组建三个项目组同时驻场开展审计工作，目前项目现场工作尚未结束，函证

工作也未完成，部分审计发现正在开展进一步审计程序，存在部分重要审计资料

尚未提供，前期会计差错未更正等事项。同时由于公司管理层存在凌驾内部控制

的情况，存在内部管理混乱，未严格按照公司治理规则等情形。 

我所严格按照《注册会计师法》、《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业务约定书》

约定开展工作，周密计划，严格执行，但由于项目在审计过程中存在新的审计发

现或审计范围受限等预期之外的情形，因此可能存在导致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

披露审计报告的情形。 

三、其他风险警示 

1.公司就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已采取积极措施消除

影响。如2023年审计过程中存疑事项尚未消除，可能导致对2023年出具非保留意

见类型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除上述退市风险警示外，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

的规定：“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

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分别于

2024年1月31日、2月22日、3月7日、3月21日、4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

在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关于公司股票存在

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关于公司股票

存在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关于公司

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和《关于

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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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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